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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为加强北海艺术设计学院设备的采购和管理，合理安排设备资源，规范处理设备的报废，加强信息系统的安全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1.2  本制度所指的设备是指北海艺术设计学院统一为各部门所配备的计算机系统设备，如电脑主机、显示器、便携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移动存储设备等。

1.3  本制度所指的耗材是指信息系统设备日常使用所需的消耗用品，如打印纸、墨盒、硒鼓、碳粉、鼓芯等。

2 设备购买管理制度

2.1  按照工作需要，各部门提出购置设备申请，报局领导批准后方可采购。 

2.2  设备的选购须根据采购政策法规，在局技术设备采购的有关制度下实施信息系统设备的选购，确保采购过程公平、公正、公开。

2.3  设备由使用部门负责管理，以部门为单位建立固定资产实物帐目。实验与信息化中心负责各部门设备的增减、变更情况的管理，财务科建立完善固定资产财务帐目，对实验与信息化中心提供的设备增减变更单据随时登记入帐。

3 设备日常管理制度

3.1  为避免质量问题和病毒侵害，对新购的信息系统设备，须实验与信息化中心组织专业人员检测后，方可安装运行。

3.2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实验与信息化中心负责全局所有信息系统设备的耗材的统一管理，其它部门所发生的费用，财务科一般不予以报销。

3.3  各部门要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按各部门工作实际需要出库各种耗材，耗材按部门核算成本费用。

3.4  信息系统设备在使用中如出现故障，要及时通知实验与信息化中心，由实验与信息化中心负责维修，费用由各部门负责支出。

3.5  实验与信息化中心不定期检查各部门的计算机使用、保养情况。每年对全局的计算机进行至少一次病毒检测。

3.6  各部门不得擅自找外部人员维修计算机设备；不得安装和使用非法、盗版软件；不得安装有损网络安全及运行效率的软件。因违反本项规定造成损失的，由违反者及其所在部门负责。

3.7  所有人员不得在计算机玩弄游戏；不得在网络上浏览、传播不健康或反动的内容；在论坛上发表的言论责任自负。

3.8  实验与信息化中心负责实施信息系统设备的网络接入。其他人员不得改动综合布线系统及插座，不得修改计算机的IP地址。擅自改动者，实验与信息化中心有权停止其网络使用权，屡次违反者，取消联网权限。

3.9  处理局内部工作的信息系统设备，须与互联网物理隔离；处理局内部工作的移动存储不得与处理互联网信息的移动存储共用。

4
设备报废管理制度

4.1  信息系统设备的报废由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实验与信息化中心统一管理。

4.2  信息系统设备报废年限以财务管理科要求为准。

4.3  信息系统设备的报废处理须经实验与信息化中心检查，拆除数据硬盘并清除、销毁数据后才能进行报废。

4.4  移动存储设备的报废处理，不得随意丢弃，须由实验与信息化中心对移动存储设备进行销毁。
4 便携式计算机日常管理制度

5.1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便携式计算机使用部门为直接责任部门，使用人为直接责任人。

5.2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各部门负责与便携式计算机的使用人员签定使用管理责任书。

5.3  便携式计算机在使用时不得处理涉及国家秘密信息。

5.4  便携式计算机需要外部人员维修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数据泄露事件发生。

5.5  便携式计算机因使用人员岗位变动、到期更换、使用期满等原因交回时，原使用人员应将便携式计算机内所有信息清除干净，所属部门应对便携式计算机进行检查、确认并妥善保管。

6 附则

6.1 本规定由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实验与信息化中心负责解释。

6.2 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发布执行。

6.3 本规定如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一致的，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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